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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 坟 公 告
陵水县英州镇陵水现代农业示范基地物流加工区项目征地工作

已近尾声，项目用地范围内的土地、青苗及地上附属物的征地补偿搬
迁工作已基本完成，但项目范围内尚有47座坟墓未迁移，为了维护
广大村民（坟墓主人）的合法权益，现将该地块迁坟有关事宜予以登
报告知：一、坟墓位置范围：该项目地块四至：北至英州镇垃圾转运
站右侧小路、南至高峰温泉景观大道、西至陵水现代农业示范基地科
研区围墙、东至英州至田仔二级公路（英州大道）。二、搬迁时间：请该
地块范围内的坟主自登报之日起到镇政府进行相关登记，有关补偿
费用由英州镇人民政府按标准支付, 坟主自登报之日起十五日内自
行将坟墓迁移。三、如逾期未迁移的，视为无主坟墓，将统一进行迁往
五岭公墓。联系人：英州镇政府 冯先生 联系电话：15103052327

英州村委会 郑先生 联系电话：13876556926
特此公告

陵水县英州镇人民政府
2015年10月20日

通知书
我村委会就英州镇珊瑚支路工程与镇政府签订了《征地包干

协议书》，现征地拆迁补偿工作已基本结束，在《征地包干协议书》
约定的征地包干范围内，尚有位于保墩村保墩小学西侧、面积为
26.86亩的地上附着物（农作物种植大棚）补偿款，因权利人至今
未明确，未予发放。根据《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开展投资项
目百日大会战工作方案的通知》(琼府〔2015〕72号)的要求，为促
进珊瑚支路市政项目早日动工，现通知该大棚权利人，自通知书
登报之日起5日内，携带相关证明，到我村委会办理大棚所有人
确认及补偿款领取登记手续。逾期该大棚依法拆除后，我村委会
将补偿款移交政府部门提存，权利人日后可到相关政府部门办理
补偿款领取手续。

特此通知。
英州镇大坡村民委员会

2015年10月20日

海南大学是国家重点建设的“211工程”大学，是海南省仅有的

公共管理硕士（MPA）培养单位，也是全国第三批36所MPA培养

院校综合评估为优秀等级的6所院校之一。根据招生计划，2016

年我校拟招收全日制公共管理硕士（MPA）专业学位研究生80名，

专业代码为：125200。

报名条件：大学本科毕业3年或大专毕业5年及以上者。

报名方法和程序：1.网上报名：2015年10月10日—31日每天9：

00- 22:00 报名网址:http://yz.chsi.com.cn 或 http://yz.chsi.

cn。 2.现场确认时间及地点以网上报名规定地点为准。3.打印准考

证日期：2015年12月14日至18日。

入学初试科目及录取：初试：《英语二》、《管理类联考综合》 复

试：《思想政治理论》

联系方式：电话及传真：（0898）66292663 网址http://www.

hainu.edu.cn/mpa ，邮箱E-mail:hainumpa@sina.com

海南大学MPA教育中心地址：海南大学社科群楼A栋A110室

2016年海南大学全日制公共
管理硕士(MPA)招生简章

招标公告
一、项目名称：西海岸新区南片区B3201地块。二、招标人：海南英大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三、项目概况：项目位于海口市长滨路西侧。新
建 11 栋，总建筑面积 106896.59 m2，其中地上 91562.91m2/地下
15333.68 m2，地上2-18层/地下1层，房屋最高高度为53.85米，单体
建筑最大面积为12542.97 m2，单跨最大跨度为9米；招标范围为土
建、安装及附属工程等施工(即施工图纸中的内容)。四、投标人资格要
求：投标人须具备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或以上资质，项目经理须
具备建筑工程专业壹级注册建造师执业资格，具备有效的安全生产
考核合格证书。不接受联合体投标。其它要求详见网络版招标公告。
五、招标文件获取：请于2015年10月21日起从海口市建设工程信息
网下载招标文件。本招标公告同时在中国采购与招标网、海南省招标
投标监管网、海南日报、海口市建设工程信息网发布。联系电话：招标
人68500982，招标代理海南诚建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68539829。

海南美林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2015）海中法拍委字第85、86、87、88号

根据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海口市美兰区人民法院和海口市琼
山区人民法院办理的（2014）龙执字第345-2号、（2015）龙执恢字第
18号、（2015）美执恢字第127号、（2015）琼山执字第314号执行裁定
书，经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司法技术处电脑
随机选定确认，由我公司对以下财产进行公开拍卖：（1）、海口市龙华区
水仙路海口·达嘉豪园1号商住楼15层1501房（证号HK352400号，
建筑面积71.5 m2），参考价：68万元，保证金：10万元；（2）、海口市金贸
西路 1号富丽花园汇景阁 6A1房（证号：HK129271号，建筑面积
132.92 m2），参考价：79万元，保证金：15万元；（3）、海口市美兰区美祥
路区机关集资楼西区C栋405号房产及相应的土地使用权（建筑面积
98 m2），参考价：47万元，保证金：8万元；（4）、海口市琼山区府城镇甘
蔗园房地产一套（证号001687号，建筑面积307.78 m2），参考价：175
万元，保证金:20万元。现将拍卖事项公告如下：

1、拍卖时间：2015年11月11日15:30；
2、拍卖地点：海口市金贸西路15号环海公寓二单元15B室；
3、标的展示及办理竞买手续时间：见报之日起至2015年11月10

日17：00止，逾期将不予办理竞买手续；
4、收取竞买保证金时间：2015年11月6日17:00前到账为准；
5、收取竞买保证金单位名称：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

行 ：海 口 市 农 村 信 用 合 作 联 社 营 业 部 ；标 的（1）账 号 ：
1009454890000019；标的（2）帐号：1009454890000020；标的（3）
帐号：1009454890000021；标的（4）帐号：1009454890000022；

6、缴款用途处须填明：（2015）海中法拍委字第 85、86、87、88号
（如代缴必须注明代某某缴款）。

7、特别说明:上述标的按现状拍卖，过户的税、费按国家规定各自
承担，（3）、（4）号标的物土地出让金由买受人承担。

拍卖机构电话：0898-68570895、18089807131 法院监督电话：
0898-66721690

拍卖公告
（2015）海南一中法拍字第48号

经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司法技术处电脑随机选定确认，受海南省
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委托，定于2015年11月 6日10:00在我司拍卖
厅公开拍卖以下标的：被执行人王尊贤所有的位于海南省定安县定城
镇见龙大道 566号的房屋所有权（房权证号：定城镇字第 0013730
号），房屋建筑面积为1303.81平方米）及369平方米土地使用权（国
有土地使用权证号：定国用（2000）字第 525 号）。参考价：
4677640.02元。 竞买保证金：100万元。

特别说明：契税由买受人承担，除契税以外的其他所有相关税费由
出卖人承担，承担方式为在拍卖所得款中扣除。标的展示时间：自见报之
日起至11月 3日17:00止。收取竞买保证金时间：11月3日17:00止

有意竞买者请于2015年11月5 日17:00前到我司了解详情并办
理竞买手续；保证金以款到帐为准。交纳保证金单位名称：海南省第
一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海口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滨江支行；
账号：1009689400000122。缴款用途处须填明：按顺序填写竞买人
姓名或名称、（2015）海南一中法拍字第48号竞买保证金。

拍卖单位：海南嘉和拍卖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海口市世贸东路2号世贸中心D座2101-2102
电话：68571258 委托方监督电话：65328281

拍卖公告
（2015）海南一中法拍字第49号

经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司法技术处电脑随机选定确认，受海南省
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委托，定于2015年 11月6日10:00在我司拍卖
厅公开拍卖以下标的：被执行人莫雄祥所有的位于海南省定安县定城
镇排坡村食品厂前从东第四间房屋的房屋所有权（房权证号：定城镇
字第0008401号，房屋建筑面积：54.2平方米）及该房屋的土地使用
权（土地使用证号：定安国用（2012）395号）。参考价：731100元。竞
买保证金：40万元。

特别说明：契税由买受人承担，除契税以外的其他所有相关税费由出
卖人承担，承担方式为在拍卖所得款中扣除。标的展示时间：自见报之日
起至 11月3日17:00止。收取竞买保证金时间：11月3日17:00止

有意竞买者请于 2015年 11 月 5 日 17:00前到我司了解详情并
办理竞买手续；保证金以款到帐为准。交纳保证金单位名称：海南省
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海口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滨江支
行；账号：1009689400000122。缴款用途处须填明：按顺序填写竞买
人姓名或名称、（2015）海南一中法拍字第49号竞买保证金。

拍卖单位：海南嘉和拍卖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海口市世贸东路2号世贸中心D座2101-2102
电话：68571258 委托方监督电话：65328281

屯昌、枫木高速公路服务区保安项目招标公告
一、招标内容
1、招标范围：屯昌、枫木两对服务区的保安服务。2、服务

期：自合同生效之日起壹年。预计自2016年1月1日起。
二、投标方所需资料
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且注册资金在100万元人民币以上；在

公安机关备案登记并依法取得保安服务许可证；近年来实施过的
保安服务项目，提供业绩证明文件；经年检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副本、组织机构代码证等；出具由公司盖章并经法定代表人签字
的授权委托书（一式两份），授权代表身份证；评标前根据服务区
的实际情况准备安保方案、服务内容介绍及报价。

三、投标送达时间
截止时间暂定2015年11月5日12时，请在该截至时间之

前，将投标文件正本一份，副本五份，密封送交至招标人，逾期投
标文件视为无效。

四、开评标时间
招标人暂定2015年11月13日上午9时在海南交控一楼会

议室举行开评标。若有变化，招标人另行电话通知。
招标人：海南交控高速公路屯昌服务区有限公司
联系人：陈伟 电 话：0898-68620920 13707530953

招标公告
我单位现有一批网络安全设备向社会公

开招标。请具有相应业务资质、经验并有意

竞标的单位，于2015年10月26日前来报名，

报名时请携带法人授权委托书、被授权人身

份证、营业执照、资质证明（验原件收加盖公

章复印件）。

联系人：黄女士

电话：66810816、13976650356

中标公示
长影海南生态文化产业园荷兰区施工于2015年10月19

日在海口市建设工程招标投标服务中心开标，已完成评标工

作，现将中标候选人公示如下：

第一中标候选人：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第二中标候选人：海南建设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中标候选人：广西建工集团第五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公示期为2015年10月21日至2015年10月23日。 公示

期内，如对上述中标候选人存在疑问，可向长影（海南）置业有

限公司投诉，电话：0898-68510470。招标人：长影（海南）置

业有限公司；招标代理：中国远东国际招标公司。

联合拍卖公告
经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司法技术处随机选定确认，受海南省第一

中级人民法院委托，定于2015年11月6日上午10:30分在海南佳昊

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大厅依法公开拍卖：琼海磐龙实业开发有限公司

名下坐落于琼海市博鳌镇海滨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土地证号:
海国用（2010）第1225号]及其地上建筑物（现“万嘉海景酒店”），参

考价：人民币4164.9152万元，竞买保证金500万元。

瑕疵说明：1.涉案拍卖的被执行人琼海磐龙实业开发有限公司名

下位于琼海市博鳌镇海滨街的房地产，已在国土及建设规划部门办

理土地使用权证及建设工程规划临时许可证、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

目前尚未办理房产证。2.拍卖成交后买受人持裁定自行办理过户手

续，办理相关产权手续时需缴纳的所有税、费按国家相关规定自行缴

纳，房屋在拍卖成交后六个月内移交。

展示时间：自见报之日起至2015年11月3日。

有意竞买者请于2015年11月3日下午17时前缴纳竞买保证金，

并到海南佳昊拍卖有限公司、海南尚品国际拍卖有限公司了解详情

并办理竞买手续。保证金以款到账为准，收取保证金单位名称：海南

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账号：1009689400000122；开户行：海口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滨江支行。缴款用途处应按顺序注明:竞买

人姓名或名称,（2015）海南一中法拍字第55号竞买保证金。

主拍单位：海南佳昊拍卖有限公司

地址：海口市金贸中路1号半山花园海天商务楼31层

电话：0898-68511921、18976230583李女士

协拍单位:海南尚品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地址:海口市龙华路13-1号华典大厦1801室

电话：0898-66115918、18976212356 刘先生

委托方监督电话：0898-65328281

征集公告
一、征集单位：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行
二、征集内容：装修施工单位
三、工程概况：全省办公场所、营业网点装修
四、资格要求：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或等值外币以上，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二级，经营范围包含建筑室内、室
外建筑装修装饰工程。

五、报名材料：报名时请携带介绍信、营业执照、资质证书、法人
授权书（验原件及加盖公章的复印件）、公司近两年主要业绩介绍

六、报名时间：2015年10月22日至2015年10月30日下
午17：00

七、报名地点：海口市和平南路3号省工行4楼406室
联系人：张经理 66239591

本报海口10月20日讯（记者李关平）今天上
午，海口市交警支队美兰大队设卡开展整治交通乱
象行动，一名吸毒人员惊慌逃跑被3名协警制服。

事发时，美兰大队五中队民警及协警正在美
兰白驹大道和琼山大道路口执勤，9时30分左
右，一男子驾驶一台女式摩托车沿着琼山大道由
南向北驶来，因为摩托车无牌，行驶至路口时，协
警周世奇示意其停车。民警罗淇元告诉记者，当
时协警周世奇发现不对劲，并看到男子拿着一小
包白色粉末状物体。

这时，男子极力挣脱，并与协警扭打在一
起。正在附近执勤的两名协警立即上前与该男
子搏斗，最终将男子控制住，并在其手中发现了
三包装着白色粉末的小袋子。男子随后被扭送
到灵山派出所作进一步处理。男子姓鲍，灵山
镇北麻村人，1991年出生。曾因滥用K粉先后
多次被公安机关处理。男子承认小袋子内的白
色粉末是毒品K粉。

本报海口10月 20日讯（记者张
婷 通讯员林宇）针对10月18日琼山
区高登东路高登二里一电动车着火引
起火灾造成较大伤亡的情况，今天上
午，海口市组织各区分管消防工作的领
导，镇、街负责人，派出所所长，辖区该
类场所较为突出的村（居）委代表和网
格员，以及每个区部分该类场所较为突
出的业主代表等近300人在火灾发生
地召开现场会。

与会人员参观了高登二里的着
火民房后，现场会播放了群租房火灾
案例录像。通过火灾现场监控可以
看到，该起火灾起于一楼电动车着
火，火势迅速蔓延，引燃了旁边小卖
部的杂物间，导致10名群众因吸入高
温烟气而被送医治疗，火灾过后，现
场一片狼藉，触目惊心。

消防部门表示，近年来，电动车数
量不断增多，但电动车在充电过程中
如管理不慎，也极易造成火灾。据消
防部门不完全统计，今年以来，我省共
发生电动车火灾21起，80%以上火灾
发生在充电过程中。

据了解，由民用房屋私自改建
成的出租房，改建后房间内消防设
施缺乏，过道狭窄，很多存在电线乱

拉乱接现象。而大多数群租房的分
隔墙所使用的材料为可燃易燃材
料，且租户消防安全意识淡薄，杂物
随处堆放、超负荷使用大功率电器
等问题比比皆是，很容易诱发电、气
火灾。

针对这一问题，海口消防部门加
大力度专门整治出租屋、群租房火灾
隐患。同时，海口消防也提醒广大市
民，严禁在建筑物特别是旅馆、住宅
楼、商住楼等楼内将电动车停放在楼
梯口、厅堂和通道等安全出口、疏散
通道处，特别是严禁在上述地点给电
动车充电。电动自行车停放场所与
居住场所设置在同一建筑物内的，应
当符合消防技术标准和管理规定的
要求，采取防火分隔措施。禁止违反
消防安全用电要求私拉电线和插座
给电动自行车充电。在居住小区内
设置电动自行车集中充电场所的，单
位、物业服务企业或者其他管理人应
当保证电源匹配，设置专用插座，敷
设固定线路并穿金属管保护，安装漏
电保护等安全装置，并配备灭火器
材，做好巡查、检查和应急处置工
作。严禁在电动自行车集中充电场
所存放可燃物品。

以案说法 防范火灾
海口市召开火灾事故现场会，近300人接受教育

本报海口10月20日讯（记者洪宝光）今天，
海南师范大学开展造血干细胞捐献爱心故事分享
活动和志愿者招募活动，海南最美教师蒙光伟回
到母校分享了自己捐髓救人的爱心历程，现场有
98位同学加入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

今天下午，在海南师范大学，听说红十字会招
募志愿者后，许多学生排队等待抽血，希望能成为
一名红十字会志愿者。经过检查，最终98名大学
生如愿成为造血干细胞志愿者。

近期，海南省红十字会在海南各高校开展“汇
聚青春力量，点燃生命希望”的爱心志愿者招募活
动，受到了海师、海大等高校师生的热情支持，海
南红十字会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的人数达到
3.3万人，为拯救白血病患者带去了更多希望。

98名海师学生
成造血干细胞志愿者

本报海口10月20日讯（记者李关平）今天
凌晨，海口公园内发生一起命案，一名男子被伤害
致死。目前警方正做进一步调查。

据介绍，死者约十五六岁，当时正和两名女子
一起聊天，突然有3名男子走过来对其进行殴打、
刀砍，两名女子赶紧跑去喊人求助。但当两名女子
找到群众赶来时，男子已倒在血泊中，被送往医院，
经抢救无效死亡。3名男子案发后逃离现场。

海口公园发生一起命案

10 月 18 日上午，三
亚市凤凰岛出口处一横路
抢行摩托车被汽车撞倒。

10月以来，三亚道路
交通出现拥堵状况，逆行、
抢道、随意掉头等诸多“三
车”乱象，给交通安全带来
隐患。对此，三亚积极开
展“三车”专项整治，加大
执法力度，并积极向市民
寻求治理良策。

本报记者 苏建强 摄

抢行被撞

海口交警设卡
整治交通抓获吸毒仔

本报海口10月20日讯（记者许春
媚）为了做好《海口市电动自行车管理办
法》的修订工作，今天，海口市人大法工
委将海口市人民政府提请海口市人大常
委会审议的《海口市电动自行车管理办
法（修正案草案）》全文向社会公布，广泛
征求社会各界意见。市民可以在10月
26日前将意见、建议通过电话、信函、电
子邮件等方式向海口人大法工委提出，
或者直接在《海口人大》网站上提出。

据了解，新修正的《海口市电动自行
车管理办法》对社会各界普遍关注与反映
强烈的电动车“蓝牌不蓝”问题、电动车安

全性能检测、电动车总量控制、保障行驶
安全、整治违法行为等方面作出调整。

拟实行电动车退出机制

经检测合格电动车才能上“蓝牌”，
才能正式上路行驶，但在实际管理中海
口存在着“蓝牌不蓝”的问题。因此，修
正后《办法》将从两个方面解决这一问
题，一是制定了电动自行车产品《目录》
的退出机制，确保不符合国家标准的电
动自行车产品可以及时退出《目录》，从
而加强对电动自行车的销售管理；二是

制定了上牌核查制度，要求市级公安机
关交通管理部门在上牌时要逐一核对
《目录》中关于电动自行车产品的每一
技术参数，数据全部吻合的方可办理
牌、证，而每一个海口本市户口身份只
能办理一辆电动自行车登记注册。

每半年将有5000注册名额

新修正的《办法》从“限入”和“报
废”两个方面对电动车进行控制，一是
明确每半年海口都将通过公开摇号的
方式确定5000个允许注册登记的名额，

同时海口将实行电动自行车报废制
度。此外，鉴于目前海口上路行驶的电
动自行车存在的安全隐患问题，新修正
的《办法》明确了海口将实行电动自行
车定期查验制度，未经定期查验安全性
能的电动自行车不得上路行驶，否则处
100元罚款，而驾驶已经报废的电动自
行车上路行驶的处500元罚款。

违法记录将被记入诚信档案

新修正《办法》规定，为了确保电动
自行车驾驶人具备一定的道路交通安

全法律知识，新修正的《办法》中规定
驾驶人要参加相关的法律法规培训和
考试。而海口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
门在对违法驾驶人实施行政处罚的同
时可以进行现场法制宣传教育，违法
驾驶人的违法记录将被记入相应个人
诚信档案。为了杜绝使用电动自行车
从事营业性客运行为，新修正的《办
法》还规定，电动自行车的搭载人数不
得超过一人，乘坐人年龄不得超过16
周岁，同时为了确保乘坐儿童的安全，
搭载学龄前儿童的电动自行车还应当
装配安全座椅。

向社会公开征求电动车管理办法修正意见

海口电动车拟摇号上牌

本报海口10月20日讯（记者邓海宁）
今天下午，海口市道路交通运输管理处对
近期两起出租车驾驶员重大违规经营行
为进行处罚通报，一起为16日琼A41495
驾驶员因议价不合甩客，另一起为17日
琼A49761驾驶员议价乱收费。两名当
班驾驶员现已被企业开除，驾驶员所属的
海南耀兴运输集团有限公司、海口公交新
月汽车有限公司也被给予通报批评。

据了解，10月16日晚11时左右，李
先生乘坐海南耀兴公司琼A41495出租

车拟由机场到桂林洋大学城。车辆驶离美
兰机场通道后，驾驶员李平流便与李先生
议价，因讲价不合在通道外甩客，李先生被迫
走回机场通道交通执法岗亭投诉。经现场
录像与客人笔录核实，议价甩客情况属实。

另一起发生在10月17日早9时左
右，市民王先生从世纪大桥底下复兴城
乘坐海口公交新月公司琼A49761出租
车到西海岸海南国际会展中心。上车时
驾驶员王仁智要求王先生在打表基础上
多支付20元，抵达目的地后，又将车费

提高到共60元。经查，有关情况属实。
海口市道路运管处经研究决定，对

海南耀兴运输集团有限公司、海口公交
新月汽车有限公司在行业内予以通报
批评；对驾驶员李平流、王仁智，除由交
通综合执法支队根据《海口市出租汽车
客运管理条例》进行处罚外，还分别扣
服务质量考评分10分和5分，同时责
令企业依据合同和企业管理制度从严
从重处罚。截至发稿时记者获悉，两名
驾驶员已被企业开除。

两“的哥”甩客乱收费被开除


